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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京津冀协同发展强力推进，环渤海地区合作不断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启动实施，各级对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支持力度前所未

有，青龙满族自治县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且伴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青龙满族自治县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生

态环境建设压力持续增大、基础设施和产业转移承接项目不断加快，

有必要对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调整完善。 

规划实施至今，已至规划中期，为更好的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

划，推动交通建设、产业承接、生态建设，切实完成国家重点战略规

划以及“十三五”规划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2015 年 5 月，河北省

国土资源厅下发了《河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有关问题的通

知》（冀国土资办字[2015]46 号），明确了规划调整完善的工作任务

和具体要求。2016 年 8 月，河北省国土资源厅下发了《关于做好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有关问题的通知》（冀国土资办字[2016]84

号），进一步安排部署了全省规划调整完善工作。依据以上文件，为

了更好地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适应县域经济形式的变化，青龙满族

自治县人民政府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调整完善。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以 2009 年为基期年，2020 年为目标年，规划

期限为 2010-2020 年，基于 2014 年土地利用现状对青龙满族自治县

2020 年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目标以及建设用地规模控制

指标进行调整，优化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并完成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

线、城市开发边界和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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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与经济社会情况 

（一）地理位置 

青龙满族自治县隶属于河北省秦皇岛市，位于河北省东北部。地

处东经 118°33′31″～119°36′30″，北纬 40°04′40″～40°

36′52″之间。县域东与辽宁省建昌县、绥中县相连；西与迁西县、

宽城满族自治县相邻；南与海港区、抚宁区、卢龙县、迁安市接壤；

北与辽宁省凌源市相接。地处京、津、唐、秦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

距北京市 250 公里，距天津市 265 公里，距石家庄市 480 公里，距唐

山市 145 公里，距承德市 160 公里。 

（二）自然条件概况 

县境地处燕山山脉东段，境内中低山耸立，沟谷纵横，丘陵散布。

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自西北向东南倾斜。青龙满族自治县属北

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季风显著，光照充足，气温较高，

降水充沛，无霜期长。年平均日照总时数 2839.7 小时，年平均气温

8.9℃，全年无霜期多年平均为 152 天至 170 天，年降雨 714.4 毫米。 

青龙满族自治县地上、地下水资源总量为 10.51 亿立方米，地上

水资源多，地下水资源少；夏季多，冬春季少；河谷多，坡地少。矿

产资源丰富，现已发现有用矿产 40 余种，其中金属矿产以金、铁为

主，非金属矿产以饰面石材等为主。 

（三）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2014 年，全县年末常住人口为 50.78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 12.82

万人，城镇化水平为 25.25%。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百亿大关，达

到 108 亿元，实现财政收入 12.87 亿元，实现五年翻两番，公共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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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收入完成 5.47 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73.7 亿元。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31.6 亿元。引入市外资金 49 亿元，实际利用外

资 4446 万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25400 元和 6510 元，与 2013 年比分别增长 8.6%和 10%。 

全县土地总面积 350557.93 公顷，其中耕地面积 29493.02 公顷

（2014 年），占总土地面积的 8.41%，人均耕地面积 0.05 公顷。 

（四）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河北省土地调查统计年鉴（2014 年）数据显示，青龙满族

自治县辖区面积为 350557.93 公顷，其中农用地面积为 231113.46 公

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65.93%；建设用地面积为 15303.36 公顷，占土

地总面积的 4.36%；其他土地面积为 104141.11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的 29.71%。 

1、农用地 

2014 年全县农用地总面积为 231113.46 公顷，其中，以林地为主，

面积为 147661.94 公顷，占农用地总面积的 63.89%；园地面积为

49506.32 公顷，占农用地总面积的 21.42%；耕地面积为 29493.02 公

顷，占农用地总面积的 12.76%；其他农用地面积较少，为 4452.18

公顷，占农用地总面积的 1.93%。 

2、建设用地 

2014 年全县建设用地面积为 15303.36 公顷，其中城乡建设用地

11649.35 公顷，占建设用地总面积的 76.12%，交通水利用及其他建

设用地面积为 3654.01 公顷，占建设用地总面积的 23.88 %。 

城乡建设用地中以农村居民点为主，面积为 8462.62 公顷，占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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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用地总面积的 55.30%；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为 977.50 公顷，占建设

用地总面积的 6.39%；采矿用地面积为 2209.23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的 14.43%； 

3、其他土地 

2014 年全县其他土地面积为 104141.11 公顷，其中，以自然保留

地为主，面积为 96888.40 公顷，占其他土地总面积的 93.04%；水域

面积 7252.71 公顷，占其他土地总面积的 6.96%。 

（五）土地开发、整理、复垦潜力分析 

根据青龙满族自治县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成果，青龙满族自治

县耕地后备资源总面积 681.04 公顷，其中，可复垦采矿用地 40.79 公

顷，可开发未利用地 640.25 公顷，分布在桃林口水库、大巫岚镇、

茨榆山乡、肖营子镇、土门子镇、娄杖子镇、双山子镇、八道河镇、

大石岭乡、祖山镇、马圈子镇和平方子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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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实施评估情况 

（一）主要规划指标历年修改变化情况 

青龙满族自治县在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分别对《青龙满族

自治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进行了调整，其中，2012

年秦皇岛市国土资源局增加青龙县耕地保有量 280 公顷；秦皇岛市国

土资源局于 2014年追加青龙满族自治县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300公顷。 

为落实上级追加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及耕地保有量任务，青龙县对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进行了局部修改。 

规划调整完善前，青龙县各项指标如下： 

（1） 总量指标 

耕地保有量 29047.00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27000.00 公顷，

园地面积 49919.49 公顷，林地 168768.00 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

15390.16 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12111.42 公顷，城镇工矿用地规

模 4151.80 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 3278.74 公顷。 

（2） 增量指标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1342.88 公顷，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837.37 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632.23 公顷，整理复垦开发补

充耕地义务量 1337.22 公顷。 

（3） 效率指标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指标为 142.77 平方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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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青龙满族自治县主要控制指标情况表   

  单位：公顷 

指标名称 
原总规 2020

年规划指标 

2012 年调整

情况 

2014 年调整

情况 

调整完善前规划

指标 

一、总量指标 

耕地保有量 28767.00 280  29047.00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27000.00   27000.00 

园地 49919.49   49919.49 

林地 168768.00   168768.00 

建设用地总规模 15090.16   15390.16 

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11811.42  300 12111.42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3851.80  300 4151.80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 3278.74   3278.74 

二、增量指标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1042.88  300 1342.88 

其中：占用农用地规模 837.37   837.37 

占用耕地规模 632.23   632.23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规模 1337.22   1337.22 

三、效率指标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平方米/人） 142.77   142.77 

 

（二）规划目标实现情况 

1、耕地保有量情况 

2009 年青龙满族自治县耕地面积 29836.65 公顷，2014 年耕地面

积为 29493.02 公顷，高于规划期末耕地保有量（29047.00 公顷）。

规划实施以来，建设占用耕地面积 331.14 公顷（其中新增建设占用

199.17 公顷，公路用地占用 131.97 公顷），农用地结构调整减少 213.64

公顷，通过土地整治补充耕地 201.15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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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农田保护目标实现情况与原基本农田划定情况 

上级下达青龙满族自治县 2020 年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27000.00 公

顷，2014 年末，全县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27011.19 公顷，完成上级

下达的保护任务。 

3、建设用地规模变化情况 

2009 年青龙县建设用地面积为 14236.81 公顷，规划实施到 2014

年，全县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 1066.55 公顷，总规模为 15303.36 公顷，

未突破上级下达的建设用地规划目标（15390.16 公顷）。 

4、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变化情况 

2009 年青龙县城乡建设用地面积为 11100.98 公顷，规划实施到

2014 年，全县城乡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 548.37 公顷，总规模为

11649.35 公顷，未突破上级下达的建设用地规划目标（12111.42 公

顷）。 

5、城镇工矿用地规模变化情况 

2009 年青龙县城镇工矿用地面积为 2951.83 公顷，规划实施到

2014 年，全县城镇工矿用地面积增加了 234.9 公顷，总规模为 3186.73

公顷，未突破上级下达的建设用地规划目标（4151.80 公顷）。 

6、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情况 

规划期间青龙满族自治县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为 1342.88 公顷，其

中新增建设占农用地规模 837.37 公顷，新增建设占耕地规模 632.23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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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实施至 2014 年底，实际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573.03 公顷；实

际新增建设用地占农用地规模 434.99 公顷；实际新增建设用地占用

耕地规模 199.17 公顷。均未突破规划目标年约束性指标。 

7、园地、林地等生态用地变化情况 

青龙满族自治县规划基期（2009 年）林地面积 148009.15 公顷，

规划执行到 2014 年 147661.94 公顷，林地面积减少了 347.21 公顷，

主要由于建设占用和农用地结构调整导致；青龙满族自治县规划基期

（2009 年）园地面积 49740.49 公顷，规划执行到 2014 年 49506.32

公顷，园地面积减少了 234.17 公顷，主要由于农用地结构调整导致。

规划后期，林业、园地的生态建设任务艰巨。 

8、节约集约用地情况 

2014 年青龙满族自治县生产总值达 108 亿元，城镇人口 12.82 万

人，城镇工矿用地 3186.73 公顷，人均城镇工矿用地面积 248.57 平方

米，单位建设用地 GDP 为 70.57 万元/公顷，与 2009 年单位建设用地

GDP（32.17 万元/公顷）相比大幅增加。 

9、规划重点建设项目实施情况 

青龙满族自治县本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重点项目共计 53

个，至 2014 年，全县共完成 12 项重点项目，其中交通项目 3 个，电

力能源项目 6 个，旅游项目 1 个，其他项目 2 个。完成的 12 个重点

建设项目规划用地面积共 599.26 公顷，实际用地面积 575.47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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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实际完成重点项目情况表 

单位：公顷 

项目类别 
序

号 
项目名称 

规划用地 

面积（公顷） 

实际用地 

面积（公顷） 
建设地点 备注 

一、交通

项目 

1 
京建线双山子至木

头凳段 
63.79 40.00 

大巫岚镇、 

木头凳镇 
已建成 

2 承秦高速 510.14 510.14 
八道河镇、 

青龙镇 
已建成 

3 孤龟线项目 7.98 7.98 

土门子镇、 

马圈子、 

大石岭乡 

已建成 

二、电力

能源项目 

1 
平方子 220 千伏输

变电工程 
2.83 2.83 平方子乡 已建成 

2 
娄杖子 110 千伏输

变电工程 
0.68 0.68 娄杖子镇 已建成 

3 
广茶山 35 千伏输变

电工程 
0.32 0.32 广茶山村 已建成 

4 
土门子 110 千伏变

电站 
0.58 0.58 土门子镇 已建成 

5 
隔河头 110 千伏变

电站 
0.43 0.43 隔河头镇 已建成 

6 
肖营子 220 千伏变

电站 
2.41 2.41 肖营子镇 已建成 

三、其他

项目 

1 
青龙山地休闲体育

公园 
3.20 3.20 青龙镇 已建成 

2 
汽车制动盘及相关

铸造项目 
6.70 6.70 八道河镇 已建成 

3 全民体育健身中心 0.20 0.20 青龙镇 已建成 

合计  599.26 57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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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调整完善的指导思想与原则 

（一）指导思想 

为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新要求，落实河北省、秦皇岛市的具

体工作安排，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提高规划的现势性、科学

性和可操作性，坚持保护优先、节约集约、统筹兼顾、突出重点、上

下协调、有序推进的基本原则，依据土地利用变更调查和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实施评估结果以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期调整完善的主要目

标和指标，进一步强化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布

局，完成“三线”划定，促进节约集约用地，保障稳增长、促改革、

调结构、惠民生各项政策措施落地，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十三五”

规划各项重大战略任务的落实，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和土地的可持

续利用。 

（二）规划调整完善原则 

1、评估前置原则 

本次调整完善首先对规划已执行的情况进行了实施评估，根据评

估结果知，规划实施期间青龙满族自治县城镇建设及工业企业布局均

趋于集中，各类建设用地的选址布局都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用途分

区及管制分区基本保持一致，违法乱占地的情况得到有效控制。全县

发展逐步呈现新的格局，部分建设用地布局与实际发展格局发生偏

差，少数建设用地布局偏离规划设想，建设用地布局有待调整。实施

评估为本次调整完善提供依据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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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量平衡原则 

本次调整完善原则上不得突破上级下达规划约束性指标，确需突

破的，应先通过上级规划修改进行统筹平衡。只有管控好上级下达指

标，才能实现合理规划的目的。 

3、优化各类用地布局原则 

本次调整完善，要合理安排各类用地布局，建设用地布局尽量集

中，新增建设用地尽量向城区、镇区和园区集中，严格禁止公路两侧

无序布局或“满天星”布点。此外，合理规划确定生态保护红线以及城

市开发边界；优化基本农田布局，保证基本农田的质量，实现向数量

质量“并重”转变。规划重点强调保护耕地、建设用地节约和集约使

用，提高基础设施的利用率。 

4、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原则 

本次调整完善应以保护耕地为前提，要切实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

农田，严格控制调入基本农田的耕地质量，低于全县平均耕地等别的

原则上不得划入基本农田，并且保证中期完善完成后基本农田布局优

于原规划基本农田布局。 

5、节约集约原则 

本次调整完善涉及的地块，应符合节约集约用地相关要求、准入

条件和行业用地标准等，不符合条件的地块原则上不允许调整。尽管

依据上级下达指标表，青龙满族自治县的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的数

量是减少的，但是从根本上讲，耕地质量的提高更符合节约集约利用

土地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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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优化配置原则 

本次调整完善涉及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调整，其目标应比规划修

改前趋于合理、优化，科学配置用地。土地利用规划按照优化配置原

则，通过土地资源的规划配置，对土地水平和垂直方向进行开发利用，

以减少土地资源的浪费，提高土地使用率，在获得较好的经济利益的

同时获得良好的生态和社会效益。 

7、公众参与原则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关系到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更

切实关系到百姓的根本利益。规划调整完善过程中应加大普通社会公

众及社会组织的参与程度，确保规划调整完善成果能够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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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调整 

青龙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以严格保护耕地的原则，合理

调整园地、林地等农用地规模与布局，协调处理农用地内部用地结构

比例关系；在建设用地调整中，充分根据新型城镇化、美丽乡村以及

扶贫攻坚的新要求，对城乡建设用地布局进行了科学规划、合理调整。 

（一）规划主要控制指标调整情况 

根据《秦皇岛市国土资源局关于下达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

主要指标二次调整方案的通知》（秦国土资[2016]155 号），秦皇岛

市国土资源局对青龙满族自治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要控制指标进

行了调整。 

耕地保有量：核减 2000 公顷（30000 亩）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核减 2500 公顷（37500 亩）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追加规模 383.3333 公顷（5750 亩），其中

33.3333 公顷（500 亩）专项用于易地扶贫搬迁。 

调整后，青龙县各项控制指标如下： 

（1） 总量指标 

耕地保有量 27047 公顷。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24500 公顷。 

园地面积 49731.47 公顷，减少 188.02 公顷。 

林地面积 169911.53 公顷，增加 1143.53 公顷。 

建设用地总规模 15001.80 公顷。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11347.79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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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3304.67 公顷。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 3654.01 公顷。 

（2）增量指标 

新增建设用地总量 1726.2133 公顷，增加 383.3333 公顷。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1220.70 公顷，增加 383.33 公顷。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929.38 公顷，增加 297.15 公顷。其中包

括本次调整完善落实追加新增占用耕地规模 183.73 公顷，2014 年调

整落实追加新增占用耕地规模 80.89 公顷，2015 年调整落实追加新增

占用耕地规模 32.53 公顷。 

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指标 1001.20 公顷，减少 336.02 公顷。 

（3）效率指标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142.77 公顷。 

指标变化情况见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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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规划中期完善主要控制指标变化表 

单位：公顷 

指标 
调整前 2020 年

目标 

调整后 2020 年

目标 
变化情况 

总量指标 

耕地保有量 29047 27047 -2000 

基本农田面积 27000 24500 -2500 

园地面积 49919.49 49731.47 -188.02 

林地面积 168768.00 169911.53 1143.53 

建设用地总规模 15390.16 15001.8 -388.36 

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12111.42 11347.79 -763.63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4151.80 3304.67 -847.13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 3278.74 3654.01 376.26 

增量指标 

新增建设用地总量 1342.88 1726.2133 383.3333 

其中：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837.37 1220.7 383.33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632.23 929.38 297.15 

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指标 1337.22 1001.2 -336.02 

效率指标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平方米） 142.77 142.77 0 

 

（二）农用地规模结构与布局调整优化情况 

青龙满族自治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以严格保护耕地为

原则，以 2014 年现状更显面积为基础，充分考虑 25 度以上陡坡耕地，

生态建设、建设占用等情况，适当调整确定稳定更重的规划期末耕地

面积，并且不低达于市级下达耕地保有量。在此基础上，合理调整园

地、林地等农用地规模与布局，协调处理农用地内部用地结构比例关

系。 

1、耕地规模结构调整情况 

2014 年青龙满族自治县耕地面积 29493.02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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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20 年期间，全县规划耕地增加 936.30 公顷。其中，土地

整理增加 19.96 公顷，土地复垦增加 483.42公顷，土地开发增加 296.67

公顷，农用地结构调整及其他增加 136.25 公顷。 

2015-2020 年，全县规划耕地减少 730.21 公顷，全部为建设占用。 

调整后规划至 2020 年耕地面积 29699.11 公顷，较上级下达的

2020 年耕地保有量 27047 公顷多出 2652.11 公顷，完成上级下达的耕

地保有量任务。 

2、耕地布局调整优化情况 

规划期间追加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 730.21 公顷，分布在茨榆

山乡、肖营子镇、青龙镇、官场乡、龙王庙乡、双山子镇、祖山镇、

三星口乡、隔河头镇、七道河乡、土门子镇、马圈子镇等。 

规划期间补充耕地总面积 936.30 公顷，分布在桃林口水库、大

巫岚镇、茨榆山乡、肖营子镇、土门子镇等。 

根据青龙满族自治县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评价成果，调整前全

县耕地国家利用等别 13.61 等，调整后全县耕地平均等别仍为 13.61

等，耕地质量不降低。 

3、基本农田布局调整优化情况 

原规划上级下达基本农田保护任务指标 27000 公顷，本次调整完

善上级核减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2500 公顷，核减后上级下达的基本农

田保护任务指标为 24500 公顷。 

（1）调整原则 

1）依法依规，规范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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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基本农田保护法》、《河北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按照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方

案>的通知》（国土资厅函[2014]1237 号）、《国土资源部、农业部

关于进一步做好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14]128

号）等要求，对现有基本农田进行布局调整，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2）确保数量，提升质量 

本次调整完善划定永久基本农田数量不低于秦皇岛市本次下达

的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平均质量不低于调整前的平均等别。 

3）保护优先，优化布局 

按照总体稳定、局部微调、应保尽保、量质并重的要求，优先将

城市周边、公路沿线的优质耕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 

（2）原规划基本农田情况 

青龙县原规划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27000 公顷，永久基本农田划定

27011.19 公顷，现状地类包括耕地 14665.86 公顷，园地 10322.18 公

顷，林地 1930.97 公顷，其他农用地 62.33 公顷，建设用地 29.96 公

顷。坡度小于 15°的耕地面积 11747.96 公顷，15%~25%之间的耕地面

积为 2701.14 公顷，大于 25%的耕地面积为 216.76 公顷，平均质量等

别为 13.64。 

（3）基本农田划入划出情况 

本次青龙满族自治县基本农田划入主要将已实施补充耕地优先

划入基本农田，及成片的优质耕地划入。划入地类全部为耕地，主要

分布在娄丈子镇、大巫岚镇、青龙镇、马圈子镇、大石岭乡等。划入

面积 2077.39 公顷，平均质量等别为 13.01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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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青龙满族自治县基本农田划出主要将桃林口水库周边的基

本农田，现状地类不符合基本农田划定要求的建设用地、其他农用地、

未利用地、不集中连片的琐碎地块，以及“十三五”期间重点发展区

域划出。划出地块主要分布在桃林口水库、双山子镇、木头凳镇。划

出面积 4495.76 公顷，平均质量等别为 13.61 等。 

（4）基本农田划定后情况 

本次调整完善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24592.82 公顷，

完成上级下达指标 24500 公顷。其中耕地面积 15171.50 公顷，园地

9421.32 公顷。调整前基本农田平均质量等别为 13.64 等，调整后平

均质量等别为 13.56 等，调整后的基本农田平均质量等别较调整前平

均质量等别有所提升，布局更加集中连片，有利于集中保护，符合基

本农田划定工作原则。 

（5）基本农田整备区划定情况 

本次调整完善划出集中连片的基本农田整备区，用于规划期内单

独选址建设项目占用基本农田补划。调整完善后划定基本农田整备区

面积 35.55 公顷，平均质量等别为 13 等，分布在祖山镇东河村以及

茨榆山乡尖山子村。 

4、园林地规模结构与布局调整优化情况 

（1）园地规模结构和布局调整 

2014 年青龙满族自治县园地面积为 49506.32 公顷，规划期间建

设用地占用减少园地 59.36 公顷，种植结构调整及其他减少园地 68.44

公顷，复垦补充园地 352.95 公顷，调整完善后园地面积为 49731.47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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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调整后，各乡镇均有分布，其中青龙镇、肖营子镇、隔河头

镇、八道河镇、娄杖子镇、土门子镇、凉水河乡、马圈子镇、双山子

镇、祖山镇等乡镇分布较多。 

（2）林地规模结构和布局调整 

2014 年青龙满族自治县林地面积 147661.94 公顷，规划期间建设

用地占用减少林地 86.63 公顷，复垦补充林地 1273.15 公顷，土地开

发补充林地 1323.34 公顷，结合林业规划、用地结构调整及其他增加

林地 19739.73 公顷，调整完善后林地面积 169911.53 公顷。 

规划调整后，各乡镇均有分布，其中祖山镇、青龙镇、马圈子镇、

木头凳镇、龙王庙乡、桃林口水库、大巫岚镇、隔河头镇、安子岭乡、

土门子镇、祖山林场等乡镇分布较多。 

（三）建设用地规模结构与布局调整优化情况 

1、建设用地规模结构调整情况 

（1）追加新增建设用地使用情况 

秦皇岛市国土资源局追加青龙满族自治县调整完善新增建设用

地指标 383.3333 公顷。其中，省定向追加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33.3333

公顷，专项用于异地扶贫搬迁。本次调整完善青龙满族自治县实际已

确定选址共落实新增建设用地 383.33 公顷。落实追加规模地块占农

用地 342.21 公顷（其中耕地面积 183.73 公顷），建设用地 3.95 公顷，

其他土地 37.17 公顷。规划地类调整为城镇用地 109.67 公顷，农村居

民点 265.39 公顷，独立工矿用地 8.27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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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用地规划复垦增减情况 

根据青龙满族自治县土地利用实际情况，本次调整完善复垦地块

共 3172 块，复垦面积 2130.57 公顷。其中，结合青龙县矿山恢复治

理、环境整治等相关要求，将已废弃的 1259.70 公顷采矿区进行复垦

再利用，复垦后变为林地、耕地等；复垦农村居民点 776.39 公顷，

复垦后变为耕地、园地等；复垦城镇用地 94.48 公顷，复垦后变为耕

地、其他用地等。 

（3）土地利用结构调整情况 

1）建设用地总规模结构调整 

2014 年全县建设用地面积 15303.36 公顷，原规划至 2020 年建设

用地面积 14700.10 公顷，调整完善后建设用地面积为 14667.91 公顷，

较 2014 年现状面积减少 635.45 公顷。市局下达建设用地指标为

15001.80 公顷，规划至 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不会突破市局下达指

标。 

2）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调整 

2014 年全县城乡建设用地面积 11649.35 公顷，原规划至 2020 年

城乡建设用地 12301.63 公顷，调整完善后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

11347.25 公顷，较 2014 年现状减少 302.10 公顷。 

3）城镇工矿用地规模调整 

2014 年全县城镇工矿用地面积 3186.73 公顷，原规划至 2020 年

城镇工矿用地面积 4189.61 公顷，调整完善后城镇工矿用地面积为

3215.61 公顷，较 2014 年现状面积增加 28.88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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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调整 

2014 年全县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 8462.62 公顷，原规划至 2020

年农村居民点面积 8112.02 公顷，调整完善后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为

8131.64 公顷，较 2014 年现状面积减少 330.98 公顷。 

5）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调整 

2014 年全县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面积 3654.01 公顷，原规划至

2020 年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面积 2398.47 公顷，调整完善后交通

水利及其他用地面积为 3512.07 公顷，较 2014 年现状面积减少 141.94

公顷。 

（4）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可用空间分析 

截止到 2014 年底，青龙满族自治县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剩余

1164.87 公顷，其中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规模剩余 912.52 公顷，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规模剩余 433.05 公顷。 

调整完善后规划至 2020 年，青龙满族自治县尚可使用新增建设

用地 1548.20 公顷，其中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规模 1295.85 公顷，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规模 730.21 公顷。 

2、建设用地布局调整优化情况 

（1）追加新增建设用地落实地块布局情况 

根据青龙满族自治县重点项目建设及青龙满族自治县“十三五”

规划发展要求，本次调整完善共涉及 211 地块。 

其中，34 个地块用于易地扶贫搬迁，总面积为 50.56 公顷，分布

在隔河头镇、三星口乡、大巫岚镇、干沟乡、肖营子镇、安子岭乡、

马圈子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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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个地块用于民生及基础设施建设，总面积为 38.16 公顷，分布

在青龙镇、土门子镇、凤凰山乡、木头凳镇、肖营子镇等； 

11 个地块用于旅游项目，总面积为 83.16 公顷，分布在肖营子镇、

马圈子镇、祖山镇、八道河镇； 

25 个地块用于环保及新能源项目，总面积为 23.02 公顷，分布在

龙王庙乡、双山子镇、草碾乡、土门子镇、朱杖子乡、桃林口水库等； 

剩余 102 个地块用于统筹其他乡镇及产业发展，总面积为 188.43

公顷，分布在官场乡、青龙镇、肖营子镇、祖山镇、七道河乡、双山

子镇、三星口乡、茨榆山乡等。 

（2）建设用地复垦地块布局情况 

2015-2020 年规划期间，青龙县共复垦建设用地 3172 块。其中，

复垦城镇用地 66 块，主要分布在大杖子村、三叉榆树村、土坎子村、

前庄村、肖营子村、双山子村等；复垦农村居民点 2665 块，主要分

布在龙王庙乡、三星口乡、木头凳镇、隔河头镇、干沟乡、凤凰山乡、

大巫岚镇、马圈子镇、青龙镇、三拔子乡等；复垦采矿用地 441 块，

主要分布在祖山镇、土门子镇、马圈子镇、青龙镇、大巫岚镇、八道

河镇、凉水河乡、娄杖子镇、朱杖子乡、双山子镇等。 

（3）建设用地布局调整 

本次调整完善根据全县“十三五”规划产业功能区划分，合理安

排追加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优先满足国家扶贫及开发区用地需求，重

点支持城区及乡镇民生基础设施建设，保障生态用地，统筹解决乡镇

重点建设项目用地不足矛盾。追加建设用地主要向园区和城区集中，

部分用地布局于居民点边缘，或居民点聚集区中间，一般为村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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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学校、垃圾处理站，变电站等基础设施用地。减少建设用地分

布于青龙满族自治县各乡镇，均为农村居民点及采矿用地。 

调整完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落实地块严格避开河道管理范围，不

涉及生态保护区域。全县建设用地布局与城乡总体规划能够更好的衔

接，符合规划调整的优化原则，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更能有效满足

青龙满族自治县扶贫脱贫需要，积极地推动青龙满族自治县的社会经

济发展。 

（四）重点建设项目调整情况 

本次调整完善重点建设项目在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基础上，新

增加 64 个建设项目，其中新增 7 个交通项目、33 个电力能源项目、

2 个矿山项目、22 个旅游项目。新增重点建设项目情况见表 4-2。 

表 4-2 青龙满族自治县规划新增重点建设项目表 

单位：公顷 

项目类别 
序

号 
项目名称 

用地面积

（公顷） 
建设地点 备注 

一、交通项目 

1 祖山镇柏树村公路项目 30.00  祖山镇 县级 

2 

S202(双山子至刘台庄)

茨榆山至大巫岚段改建

工程 

89.13  

大巫岚镇、

双山子镇、

茨榆山乡 

改建二级 

3 

S202 青乐线（青龙县半

壁山-田各庄）双山子至

刘台庄改建工程 

139.20  
茨榆山乡、

隔河头镇 

改建二级、用

地面积为新

增占地 

4 
S201 木头凳至牛心山改

建工程 
73.33  

祖山镇、龙

王庙乡、三

星口乡、木

头凳镇 

改建二级、用

地面积为新

增占地 

5 
S206 上兰线（青龙上窝

铺至三拨子）改建工程 
150.00  

八道河镇、

凉水河乡、

三拨子乡 

改建二级、用

地面积为新

增占地 

6 
青龙县大巫岚至冷口公

路改建工程 
235.00  

大巫岚镇、

土门子镇、

青龙镇、肖

营子镇 

改建一级、用

地面积为新

增占地 

7 青龙县通用机场项目 100.00  
双山子镇

大汇河村 
市重点 

二、电力能源项目 1 七道河乡靛池子村一带 3.33  七道河乡 市重点、含升



青龙满族自治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 

 

 

23 

项目类别 
序

号 
项目名称 

用地面积

（公顷） 
建设地点 备注 

光伏发电项目 靛池子村 压站 1 座 

2 
青龙陈杖子村一期 20 兆

瓦光伏发电项目 
4.00  

朱杖子乡

陈杖子村 

市重点、含升

压站 1 座 

3 
秦皇岛青龙 100MW风力

发电项目 
6.00  

祖山镇、安

子岭乡、平

方子乡、双

山子镇 

市重点，1 个

升压站，50

个风机，60

个塔基 

4 
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风

电场工程 
5.00  

大巫岚镇、

木头凳乡、

干沟乡、青

龙镇 

市重点，1 个

升压站，35

个风机 

5 
秦皇岛青龙 35kV 罗杖子

输变电工程 
0.29  安子岭村 市重点 

6 
秦皇岛青龙祖山 35 千伏

输变电工程 
0.29  牛心山村 市重点 

7 
秦皇岛青龙岭东 35 千伏

输变电工程 
0.29  岭东村 市重点 

8 
秦皇岛北马道 110 千伏

输变电工程 
0.38  凉水河乡 市重点 

9 
秦皇岛温泉 110 千伏输

变电工程 
0.40  赵杖子村 市重点 

10 
秦皇岛大巫岚 110 千伏

输变电工程 
0.40  核桃沟村 市重点 

11 
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

20MW 风力发电工程 
4.00  

三拨子乡、

娄杖子镇、

凉水河乡 

市重点，1 个

升压站，10

个风机 

12 
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

100MW 风力发电工程 
6.00  

肖营子镇、

七道河乡、

草碾乡、青

龙镇 

市重点、1 个

升压站，50

个风机 

13 
秦皇岛河南 110kV 输变

电工程 
0.41  河南村 市重点 

14 
秦皇岛青龙山神庙 35kV

输变电工程 
0.27  山神庙村 市重点 

15 
秦皇岛青龙张丈子 35kV

输变电工程 
0.27  张杖子村 市重点 

16 
草碾乡华山村光伏发电

项目 
4.00  草碾乡 

市重点、含升

压站 1 座 

17 
土门子镇土门子村光伏

发电项目 
4.00  土门子村 

市重点、含升

压站 1 座 

18 
祖山镇安门口村光伏发

电项目 
3.00  安门口村 

市重点、含升

压站 1 座 

19 
七道河乡五道河村光伏

发电项目 
4.00  五道河村 

市重点、含升

压站 1 座 

20 
隔河头镇罗汉洞村光伏

发电项目 
2.00  罗汉洞村 

市重点、含升

压站 1 座 

21 隔河头镇界岭村光伏发 3.00  界岭村 市重点、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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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 
序

号 
项目名称 

用地面积

（公顷） 
建设地点 备注 

电项目 压站 1 座 

22 朱杖子乡光伏发电项目 4.00  朱杖子乡 
市重点、含升

压站 1 座 

23 
七道河乡城北村光伏发

电项目 
4.00  城北村 

市重点、含升

压站 1 座 

24 祖山镇光伏发电项目 2.00  祖山镇 
市重点、含升

压站 1 座 

25 草碾乡光伏发电项目 10.00  草碾乡 
市重点、含升

压站 1 座 

26 
马圈子镇三十六磙子村

光伏发电项目 
4.00  马圈子镇 

市重点、含升

压站 1 座 

27 
土门子镇东蒿村 40 兆瓦

光伏发电项目 
3.00  东蒿村 

市重点、含升

压站 1 座 

28 
马圈子镇杨杖子村光伏

发电项目 
3.00  杨杖子村 

市重点、含升

压站 1 座 

29 青龙镇风电发电项目 3.50  

青龙镇、草

碾乡、七道

河乡、肖营

子镇、桃林

口水库 

市重点，1 个

升压站，50

个风机 

30 秦皇岛抚宁风电场项目 2.00  
祖山镇、龙

王庙乡 

市重点，1 个

升压站，50

个风机 

31 平方子乡风力发电项目 2.20  平方子乡 

市重点，1 个

升压站，50

个风机 

32 青龙 100 兆瓦风电项目 6 
龙王庙乡、

凤凰山乡 

市重点，1 个

升压站，50

个风机，60

个塔基 

33 土门子 50 兆瓦风电项目 4.00  

土门子镇、

大石岭乡、

马圈子镇 

市重点，1 个

升压站，25

个风机 

三、矿山项目 

1 青龙县石矿 6.00  
青龙镇、肖

营子镇 

市重点、计划

开工项目 

2 青龙三星口乡多金属矿 15.00  

东转城号

村、三星口

村 

市重点 

四、旅游项目 

1 青松岭风景旅游区 15.00  温杖子村 县级 

2 
神石沟光生态旅游风景

区 
10.00  石杖子村 市重点 

3 花场峪抗日遗迹 15.00  祖山镇 市重点 

4 祖山综合旅游风景区 30.00  
祖山镇、隔

河头镇 
市重点 

5 天然石长城风景区 5.00  
干沟乡、三

星口乡 
市重点 

6 阳山洞风景区 2.00  干沟乡 市重点 



青龙满族自治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 

 

 

25 

项目类别 
序

号 
项目名称 

用地面积

（公顷） 
建设地点 备注 

7 八仙洞景区 2.00  干沟乡 市重点 

8 花果山风景区 2.00  隔河头镇 市重点 

9 五凤山风景区 1.00  娄杖子镇 市重点 

10 黄金溶洞风景区 1.00  凉水河乡 市重点 

11 仙缘湖风景区 2.00  马圈子镇 市重点 

12 冰沟大峡谷风景区 15.00  大石岭乡 市重点 

13 都山旅游风景区 13.50 
青龙镇、都

山林场 
市重点 

14 冷口温泉旅游风景区 20 

温泉村、白

家店村、光

明村 

市重点 

15 凤凰生态谷旅游景区 5 
凤凰山乡

歪顶沟村 
市重点 

16 子母象风景观光景区 3 
龙王庙乡

郝杖子村 
市重点 

17 黄金工业遗址旅游区 3 
三星口乡

陶杖子村 
市重点 

18 大森店遗址旅游区 3 
隔河头镇

大森店村 
市重点 

19 城山沟长城遗迹旅游区 3 
隔河头镇

城山沟村 
市重点 

20 龙潭生态谷旅游区 3 
青龙镇西

双山村 
市重点 

21 边杖子温泉旅游区 3 
八道河镇

边杖子村 
市重点 

 22 牛心山生态旅游区 3 
祖山镇 

牛心山村 
市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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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线”划定情况 

（一）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划定情况 

1、划定原则 

（1）以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为基础； 

（2）与其他红线划定有序衔接； 

（3）布局集中连片，区域边界完整。 

2、划定依据 

青龙满族自治县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划定完全以划定的永久基本

农田为基础，以永久基本农田划定边界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3、划定结果 

本次调整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划定红线区总面积为

26425.98 公顷，其中耕地面积为 15171.50 公顷，园地面积为 9421.32

公顷，其它农用地面积为 1833.16 公顷，划定结果与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区保持一致。划定后平均质量等别为 13.56 等，比原有基本农田质

量等别 13.64 高 0.08 个等别。主要分布在木头凳镇、祖山镇、马圈子

镇、肖营子镇、娄杖子镇、三拔子乡、八道河镇、龙王庙乡、安子岭

乡及隔河头镇等。 

（二）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情况 

1、划定原则 

①严格保护生态空间。贯彻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坚持绿色发

展，满足永久基本农田、各类生态保护空间等不可开发建设区域的空

间管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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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推进节约集约用地。坚持紧凑布局、集聚发展，引导存量建设

用地改造，切实提高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杜绝城镇建设无序蔓延。 

③优化空间布局结构。着力提高城市开发建设效率，明确城市发

展方向，优化城市空间形态和用地布局，引导基础设施体系与城镇空

间结构紧密结合，促进城市的高效运行和可持续发展。 

④促进“多规融合”发展。充分衔接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满足国民经济、环保与林业等多项规划要求，搭建“多规融

合”工作平台。 

2、划定依据 

（1）《河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有关问题的通知》（冀

国土资办字[2015]46 号） 

（2）《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

有关问题的通知》（冀国土资办字[2016]84 号） 

（3）《青龙满族自治县城乡总体规划（2013-2030）》 

3、划定结果 

本次调整完善结合青龙满族自治县城镇布局、开发区发展情况，

共划定两个城市开发边界，分别为青龙镇中心城区和河北青龙经济开

发区。两个城市开发边界共划定面积 3316.16 公顷，其中允许建设区

1904.42，有条件建设区 1230.02 公顷，限制建设区 181.72 公顷，限

制建设区主要为河流及公路用地。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充分考虑了城

市规划、开发区规划等相关规划，城市开发边界内不含基本农田保护

区。 

（1）青龙满族自治县城市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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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龙满族自治县城市边界划定面积 1596.68 公顷，分布在青龙镇，

四至范围：东至广茶山村村西；南至五道沟村村北；西至逃军山村村

东；北至三杈榆树村村南。其中允许建设区 1084.18 公顷，有条件建

设区 380.84 公顷，限制建设区 131.66 公顷。 

（2）河北青龙经济开发区 

河北青龙经济开发区城市开发边界划定面积 1719.47 公顷，位于

大巫岚镇，四至范围：东至蛤子汀村村西；南至大狮子沟村村北；西

至铁炉沟村村东；北至黄土坡村村南。其中允许建设区 820.24 公顷，

有条件建设区 849.18 公顷，限制建设区 50.06 公顷。 

4、边界衔接情况  

（1）同永久性基本农田划定的协调 

城市开发边界划定过程中积极与耕保部门沟通，在城镇永久基本

农田划定的基础上进行确认，充分考虑《冀国土资办[2016]84 号》文

件要求的“永久基本农田布局要与城市开发边界和生态保护红线相协

调，三个空间原则上不能重叠”的要求，划定后，同基本农田保护红

线没有重叠。 

（2）与生态红线划定相衔接 

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不能与生态保护红线重叠，因此城市开发边

界划定过程中积极与环保部门确定的生态红线相协调，使城市开发边

界内不包含生态红线区。 

（3）同城乡规划的衔接情况 

城市开发边界是以城乡规划为基础，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经济

社会发展和人口增长趋势等实际情况适当微调确定的。本次城市开发



青龙满族自治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 

 

 

29 

边界的划定是在城建部门确定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城乡总体规划

（2013-2030）》的基础上进行适当调整确定的，划定后城市开发边

界在 2030 年确定的城乡规划内。 

（三）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情况 

1、划定原则 

积极与林业、水利等部门进行协调配合，原则上与环保部门划定

的生态保护红线相一致。划定后的生态红线确保与永久基本农田红

线、城市开发边界在空间上无重叠。 

2、生态红线划定的依据 

划定青龙满族自治县生态红线工作，主要是依据河北省、秦皇岛

市及青龙满族自治县相关生态规划进行划定。 

（1）《河北省秦皇岛市生态保护红线方案》 

（2）《青龙满族自治县生态保护规划》 

3、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情况 

按照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要求，通过与青龙满族自治县环保部门

积极对接，本次调整完善将都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划定为生态保护红线

区，总面积 2702.94 公顷，位于都山林场。都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属于

核心区和缓冲区，按照生态红线划定原则，划入生态红线范围内。 

4、与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禁止建设区衔接情况 

本次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即衔接河北省生态保护红线方案，又

协调了青龙县环境保护规划，充分征求了环境保护局、林业局、保护

区管理委员会、水务局等相关部门的意见。划定后的青龙满族自治县



青龙满族自治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 

 

 

30 

生态保护红线更有利于自然保护区的保护，与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协调

一致。 

禁止建设区的划定严格按照《冀国土资办字[2016]84 号》文件中

“依据生态红线划定范围，调整原有禁止建设区”的规定调整。本次

划定的青龙满族自治县生态保护红线与调整后禁止建设区面积相等、

范围相同、边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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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土地利用管制分区调整优化情况 

（一）允许建设区的调整优化情况 

调整前，全县允许建设区 12301.63 公顷，通过落实追加新增建

设用地规模增加允许区 383.33 公顷；通过复垦城乡建设用地减少允

许区 1318.19 公顷，转为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减少允许区 19.53 公顷。

调整后，全县允许建设区为 11347.25 公顷，净减少 954.38 公顷。 

（二）有条件建设区的调整优化情况 

青龙县有条件建设区面积由 2856.13 公顷调整为 3021.16 公顷，

面积净增加 165.03 公顷。其中，新增建设占用减少 38.49 公顷，分布

于青龙镇、茨榆山乡、肖营子镇、隔河头镇及三星口乡等乡镇；因城

镇发展的需要，城市开发边界内增加有条件建设区 203.52 公顷。 

（三）限制建设区的调整优化情况 

限制建设区面积由原规划目标年的 330743.41 公顷调整为

333486.58 公顷，面积净增加 2743.17 公顷。限制建设区增加区域分

布在祖山镇、土门子镇、马圈子镇、青龙镇、大巫岚镇、龙王庙乡、

八道河镇、凉水河乡、木头凳镇、三星口乡、娄杖子镇、朱杖子乡、

隔河头镇、双山子镇、干沟乡等。 

（四）禁止建设区的调整优化情况 

禁止建设区面积由原规划目标年的 4656.76 公顷调整为 2702.94

公顷，面积净减少 1953.82 公顷。根据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将生态

保护红线外的禁止建设区调整为限制建设区，调出面积 1957.09 公顷；

将生态保护红线内的限制建设区调整为禁止建设区，调入面积 3.27

公顷。调整后禁止建设区与生态保护红线保持一致，位于都山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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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规划调整完善方案可行性分析 

（一）规划调整完善方案对规划目标影响分析 

1、对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的影响 

规划调整后耕地目标由 29047.00 公顷调整为 27047.00 公顷，实

际规划至 2020 年耕地面积为 29699.11 公顷，完成上级下达指标，调

整后全县平均耕地质量不低于调整前全县平均耕地质量。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划

定后全县共落实基本农田 24592.82 公顷，完成上级下达任务（24500

公顷）。本次调整后的基本农田质量高于划定前的耕地质量，布局更

加集中，基本农田实现由数量向数量质量并重的转变。 

2、对建设用地的影响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落实追加新增建设用地 383.33 公顷，规划

期间复垦城乡建设用地 2130.57 公顷。调整后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

14667.91 公顷，低于上级下达指标（15001.8 公顷）；规划城乡建设

用地规模为 11347.25 公顷，低于上级下达指标（11347.79 公顷），

符合规划调整完善的规定。 

规划调整完善过程中，追加规模落实在青龙镇、祖山镇、大巫岚

镇、马圈子镇、茨榆山乡、双山子镇、肖营子镇、隔河头镇、草碾乡、

七道河乡等，解决了青龙满族自治县建设发展的需要，对促进青龙满

族自治县的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 

（二）规划调整完善方案对土地利用布局变化影响分析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一是核减了青龙满族自治县耕地保有量、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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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农田保护任务，调整了基本农田布局，用于全县生态建设，提高环

境质量，并且将原规划中坡耕地、桃林口水库和不符合划定要求的其

他地类土地调出，调整后基本农田布局较原基本农田分布更加集中，

基本农田耕地质量等别高于调整前的基本农田质量等别。 

二是落实上级下达的追加建设用地规模，用于满足青龙满族自治

县易地扶贫搬迁的需求，解决产业发展与规划布局的不协调不同步问

题，以保障全县的经济发展。本次规划调整完善根据新型城镇化、美

丽乡村建设以及扶贫攻坚的新要求，对青龙满族自治县的城乡建设用

地布局进行了科学规划、合理调整。规划调整后，将零散地块向园区

和城区集中，部分用地布局于居民点聚集区中间，或居民点边缘，一

般为村部的建设、村文化广场的修建、及其他公共基础设施用地。优

化了青龙满族自治县用地布局，实现了建设用地的相对集中，为青龙

满族自治县脱贫摘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农村面貌改造提升奠定了

良好基础，增强规划的合理性及现势性，提高规划的可操作性，实现

了工业向园区的集中、人口向城镇的转移以及居民点向中心的搬迁，

保障了经济建设用地，对区域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规划调整完善方案对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积极与当地环境保护部门协调配合，以确保国

家和区域生态安全为底线，根据青龙满族自治县的自然生态环境，将

都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划定为生态保护红线区。本次划定的生态保护红

线与环境保护部门的生态保护红线相一致。生态红线的划定，切实保

护了青龙满族自治县原有的生态空间，增强了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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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能力，保障了区域生态安全。此外，耕地保有量的减少，使保证耕

地数量的压力减轻，有利于生态建设。 

此外，本次规划调整完善大力发展农业用地、工业用地、城镇用

地的环境友好型土地利用模式，在保障全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用地的同

时，改善生态环境。规划追加的地块都严格进行了论证，本着优先保

护环境，禁止建设用地占用生态用地区，工业项目进园区的原则，继

续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生态环境保护原则和措施。 

（四）规划调整完善方案对经济发展影响分析 

本次调整完善调整了青龙满族自治县建设用地布局，将追加的建

设用地指标落实到青龙满族自治县城区、重点乡镇、园区，既能解决

城区、重点乡镇、园区用地指标不足的问题，又能使城镇建设用地布

局集中、县重点项目得到落实，促进青龙满族自治县经济的发展，对

闲散用地进行集中调整。规划调整后，一部分工业和科技项目得以实

施，可使青龙满族自治县经济发展更加迅速。全县的基础设施将更加

完善，环保、民生等项目的建设可使人们的生活质量得以进一步提升，

经济建设用地得以保障。同时，青龙满族自治县就此次规划调整完善

举行听证会，听取群众意见，广泛征询城建、环保、农牧、交通、旅

游等相关部门的意见，规划调整完善成果与“十三五”规划、青龙满

族自治县城乡规划相衔接。规划调整完善有利于青龙满族自治县经济

社会快速发展，具有良好的经济社会综合效益。 

（五）结论 

本次青龙满族自治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根据《河北

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指导意见》（冀国土资办字[20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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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有关

问题的通知》（冀国土资办字[2016]84 号）等文件规定，结合秦皇岛

市“十三五”规划部署及青龙满族自治县自身发展要求开展，完成了

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城市开发边界和生态保护红线“三线”划定。并在

“三线”划定的基础上，结合青龙满族自治县发展定位和特点，对建设

用地进行了布局调整，完成了青龙满族自治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

完善工作方案，方案符合青龙满族自治县发展的实际需求，具有较强

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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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一）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方案的效力 

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法律地位，及时按照法定程序向

河北省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上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方案，

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和专家的评审、验收工作。规划调整完善后的《青

龙满族自治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由河北省人民政府

批准后即正式执行。 

（二）严格实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法律赋予政府实施土地用途管制、严格保护

耕地、调控土地利用的重要手段。调整完善方案经批准后，使用土地

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调整完善方案确定

的用途使用土地。坚持土地用途管制，严格限制农用地转变为建设用

地，建设项目不得擅自突破用地规模、改变土地用途或更改建设项目。

逐步将土地利用管理的重心转向内部挖潜、盘活存量，因地制宜，因

势利导，深入持久地做好高效节约集约用地。 

（三）建立目标考核体制 

规划调整完善方案一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即具有相应的法律效

力，县级、乡级政府部门可将规划修改方案中的各项主要指标的实施

情况纳入考核体系当中，凡不符合规划的行为要严肃处理。县级人民

政府要对规划持有严肃的态度、保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严肃性。 

（四）建立健全公众参与制度 

充分利用各种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增强对节约集约用地、保护

土地资源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全社会依法依规用地意识。增强规划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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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调整方案完成后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了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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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表 1  规划主要控制指标调整表 

单位：公顷 

指标 2014 年现状 调整前 2020 年目标 调整后 2020 年目标 调整后-调整前 

总量指标     

耕地保有量 29493.02 29047 27047 -2000 

基本农田面积 27011.19 27000 24500 -2500 

园地面积 49506.32 49919.49 49731.47 -188.02 

林地面积 147661.94 168768 169911.53 1143.53 

建设用地总规模 15303.36 15390.16 15001.8 -388.36 

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11649.35 12111.42 11347.79 -763.63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3186.73 4151.8 3304.67 -847.13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 3654.01 3278.74 3654.01 376.26 

增量指标     

规划期间新增建设用地总量 -- 1342.88 1726.2133 383.3333 

其中：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 837.37 1220.7 383.33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 632.23 929.38 297.15 

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指标 -- 1337.22 1001.2 -336.02 

效率指标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平方米） 248.57 142.77 142.7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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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地类 

规划基期 2014 现状 调整前 2020 年 调整后 2020 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2014年

现状面积 面积 
占总面

积（%） 
面积 

占总面

积（%） 
面积 

占总面

积（%） 
面积 

占总面积

（%） 

农用地 

合计 231827.10 66.13 231113.46 65.93 252734.28 72.10 253517.01 72.32 782.73 22403.55 

耕地 29836.65 8.51 29493.02 8.41 29394.85 8.39 29699.11 8.47 304.26 206.09 

园地 49740.49 14.19 49506.32 14.12 50327.50 14.36 49731.47 14.19 -596.03 225.15 

林地 148009.20 42.22 147661.94 42.12 168947.00 48.19 169911.53 48.47 964.53 22249.59 

其他农用地 4240.80 1.21 4452.18 1.27 4064.93 1.16 4174.89 1.19 109.96 -277.29 

建设用

地 

合计 14236.81 4.06 15303.36 4.37 14700.10 4.19 14859.31 4.24 159.21 -444.05 

城乡建设用地 11100.98 3.17 11649.35 3.32 12301.63 3.51 11347.25 3.24 -954.38 -302.10 

其中：城镇工矿用地 2951.83 0.85 3186.73 0.91 4189.61 1.20 3215.61 0.92 -974.00 28.88 

农村居民点用地 8149.15 2.32 8462.62 2.41 8112.02 2.31 8131.64 2.32 19.62 -330.98 

交通水利及其他 3135.83 0.89 3654.01 1.04 2398.47 0.68 3512.07 1.00 1113.60 -141.94 

其他土

地 

合计 104494.00 29.81 104141.11 29.71 83123.55 23.71 82181.61 23.44 -941.94 -21959.50 

水域 7331.85 2.09 7252.71 2.07 7291.82 2.08 6769.90 1.93 -521.92 -482.81 

自然保留地 97162.18 27.72 96888.40 27.64 75831.74 21.63 75411.71 21.51 -420.03 -21476.69 

总面积 350557.93 100.00 350557.93 100.00 350557.93 100.00 350557.93 10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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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5-2020 年耕地面积规划平衡表 

单位：公顷 

2014 年耕

地面积 

规划期间补充耕地面积 规划期间减少耕地面积 规划期间

净增减 

规划期末

耕地面积 增加合计 土地整理 土地复垦 土地开发 其它 减少合计 建设占用 生态退耕 其它 

29493.02 936.30 19.96 483.42 296.67 136.25 730.21 730.21   206.09 29699.11 

 

 

 

表 4-1  规划调整完善基本农田划出面积汇总表 

单位：公顷 

 

 

 

 

地块 

数量 
面积 

现状地类面积 

平均质量等级 备注 
农用地 

其中 

建设用地 
未利用

地 耕地 园地 林地 牧草地 其它 

2198 4495.76 4465.80 1571.75 900.75 1930.97  62.33  29.96 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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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规划调整完善基本农田划入面积汇总表 

单位：公顷 

地块数量 面积 

现状地类面积 

平均质量等级 备注 
耕地 其他 

1916 2077.39 2077.39  13.01 
 

 

 

 

表 4-3  规划调整完善基本农田面积汇总表 

单位：公顷 

 面积 

现状地类面积 

多划 平均质量等级 农用地 

建设用地 其他用地 

耕地 园地 林地 牧草地 其它农用地 

调整前 27011.19 14665.86 10322.18 1930.97  62.33 29.96  11.19 13.64 

调整后 24592.82 15171.50 9421.32      92.82 13.56 

 



青龙满族自治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 

 

 

42 

表 5-1  追加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安排落实情况表 

单位：公顷 

建设用地类型 地块数量 面积 

占现状地类面积 

备注 

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耕地 

城乡建设用地 

城镇用地 113 109.67 86.98 30.02 1.79 20.90  

农村居民点 81 265.39 250.18 152.37 1.95 13.26  

独立工矿用地 11 8.27 5.05 1.34 0.21 3.01  

交通水利用地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其他建设用地        

合计 211 383.33 342.21 183.73 3.95 37.17  

其中：开发区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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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现状建设用地复垦情况汇总表 

单位：公顷 

建设用地类型 地块数量 合计面积 

复垦利用类型面积 

备注 

耕地 园地 林地 其他用地 

城乡建设用地 

城镇用地 66 94.48 86.94 0 0.92 6.62  

农村居民点 2665 776.39 378.60 351.29 34.54 11.95  

独立工矿用地 441 1259.70 17.87 1.66 1237.69 2.48  

交通水利用地        

其他建设用地        

合计 3172 2130.57 483.42 352.95 1273.15 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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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三线”划定面积统计表 

单位：公顷 

注：面积是指三线围成的空间毛面积。 

 

 

 

 

 

 

 

 

 

三线名称 面积 

现状地类面积 

备注 

农用地 

其中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耕地 园地 林地 牧草地 其它农用地 

城市开发边界 3316.16 1603.68 692.69 339.90 563.50  7.59 1249.13 463.35  

永久基本农田红线 26425.98 26425.98 15171.50 9421.32   1833.16    

生态保护红线 2702.94 2552.81   2552.81    150.13  

合计 2960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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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生态空间用地面积汇总表 

单位：公顷 

 

 

 

 

 

 

 

 

 

序号 名称 生态空间面积 

现状地类面积  

农用地 
其中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备注 

耕地 园地 林地 牧草地 其它 

1 都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2702.94 2552.81   2552.81    150.13  

合计  270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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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建设用地管制分区变化情况表 

单位：公顷 

建设用地管制分区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制分区 

调整前面积 调整后面积 调整后-调整前 比例 

允许建设区 12301.63 11347.25 -954.38 -7.76% 

有条件建设区 2856.13 3021.16 165.03 5.78% 

限制建设区 330743.41 333486.58 2743.17 0.83% 

禁止建设区 4656.76 2702.94 -1953.82 -41.96% 

合计 350557.93 350557.9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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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表 

单位：公顷 

项目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用地面积（公顷） 建设地点 备注 

一、交通项目 

1 承秦铁路项目 130.00  青龙镇、大巫岚镇、双山子镇 远期 

2 青曹高速项目 48.00  八道河镇、娄杖子镇、三拨子乡 市重点、新建 

3 迁青铁路项目 75.00  肖营子镇、青龙镇、土门子镇 国家重点、新建 

4 京建线双山子至木头凳段 63.79  大巫岚镇、木头凳镇 (已建成） 

5 承秦高速 510.14  八道河镇、青龙镇 （已建成） 

6 蛇刘线项目 47.56  草碾乡、桃林口水库、青龙镇 市重点、新建 

7 出海路复线麻念庄至山神庙项目 24.16  
祖山镇、安子岭乡、平方子乡、

双山子镇 
省重点、新建 

8 青乐线半壁山村至弯子项目 96.14  双山子乡、安子岭乡 省重点、改建 

9 平青乐线逃军山至冷口段 57.00  肖营子镇、青龙镇 省重点、改建 

10 杨三线项目 9.98  官场乡、隔河头乡 市重点、改建 

11 孤龟线项目 7.98  土门子镇、马圈子、大石岭乡 （已建成） 

12 马西线项目 5.99  七道河乡、草碾乡 市重点、改建 

13 蛇刘线项目 6.99  草碾乡、桃林口水库、青龙镇 市重点、改建 

14 上兰线项目 9.98  凉水河乡、三拨子乡 市重点、改建 

15 青龙养护中心项目 2.50  青龙镇 市重点、新建 

16 青乐线半壁山至田各庄段 198.00  双山子镇、茨榆山乡 省重点、改建 

17 承秦线承秦界至石门寨段 325.00  八道河镇、青龙镇 省重点、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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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木界线项目 180.00  木头凳镇、凤凰山乡 省重点、改建 

19 马喇线承秦界至杨杖子段 21.00  马圈子镇、大石岭乡 省重点、改建 

20 杨土线杨杖子至土门子段 63.00  大石岭乡、土门子镇 省重点、改建 

21 土罗线土门子至罗杖子段 36.00  土门子镇、大巫岚镇 省重点、改建 

22 董官线董杖子至官场乡段 33.00  官场乡、隔河头乡 省重点、改建 

23 官场乡至燕河营镇公路项目 25.00  官场乡 省重点、改建 

24 窝三线项目 48.00  三星口乡 省重点、改建 

25 青凌高速项目 62.00  马圈子镇、青龙镇 新建 

26 蛇刘线蛇盘兔至朱家仙河村项目 174.00  青龙镇、草碾乡、桃林口水库 省重点、改建 

27 凉龙线项目 336.00  娄杖子镇、肖营子镇、凉水河乡 省重点、改建 

28 祖山镇柏树村公路项目 30.00  祖山镇 县级 

29 
S202(双山子至刘台庄)茨榆山至大巫岚段改建工

程 
89.13  大巫岚镇、双山子镇、茨榆山乡 改建二级 

30 
S202青乐线（青龙县半壁山-田各庄）双山子至刘

台庄改建工程 
139.20  茨榆山乡、隔河头镇 

改建二级、用地面积为

新增占地 

31 S201木头凳至牛心山改建工程 73.33  
祖山镇、龙王庙乡、三星口乡、

木头凳镇 

改建二级、用地面积为

新增占地 

32 S206上兰线（青龙上窝铺至三拨子）改建工程 150.00  八道河镇、凉水河乡、三拨子乡 
改建二级、用地面积为

新增占地 

33 青龙县大巫岚至冷口公路改建工程 235.00  
大巫岚镇、土门子镇、青龙镇、

肖营子镇 

改建一级、用地面积为

新增占地 

34 青龙县通用机场项目 100.00  双山子镇大汇河村 市重点 

二、水利设施项目 1 桃林口水库下游分水枢纽清淤改造工程 16.23  桃林口水库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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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力能源项目 

1 平方子 220千伏输变电工程 2.83  平方子乡 （已建成） 

2 娄杖子 110千伏输变电工程 0.68  娄杖子镇 （已建成） 

3 广茶山 35千伏输变电工程 0.32  广茶山村 （已建成） 

4 土门子 110千伏变电站 0.58  土门子镇 （已建成） 

5 隔河头 110千伏变电站 0.43  隔河头镇 （已建成） 

6 山神庙 220千伏变电站 3.00  山神庙村 省重点、新建 

7 安子岭 110千伏变电站 0.50  安子岭乡 省重点、新建 

8 肖营子 220千伏变电站 2.41  肖营子镇 （已建成） 

9 牧马 110千伏变电站 0.50  牧马村 省重点、新建 

10 凉水河 110千伏变电站 0.50  凉水河乡 省重点、新建 

11 大巫岚 220千伏变电站 3.00  大巫岚镇 省重点、新建 

12 于杖子 110千伏变电站 0.50  于杖子村 省重点、新建 

13 青龙 500千伏变电站 9.00  青龙镇 省重点、新建 

14 草碾 110千伏变电站 0.50  草碾乡 省重点、新建 

15 茨榆山 110千伏变电站 0.50  茨榆山乡 省重点、新建 

16 七道河乡靛池子村一带光伏发电项目 3.33  七道河乡靛池子村 市重点、含升压站 1座 

17 青龙陈杖子村一期 2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4.00  朱杖子乡陈杖子村 市重点、含升压站 1座 

18 秦皇岛青龙 100MW风力发电项目 6.00  
祖山镇、安子岭乡、平方子乡、

双山子镇 

市重点，1个升压站，50

个风机，60个塔基 

19 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风电场工程 5.00  
大巫岚镇、木头凳乡、干沟乡、

青龙镇 

市重点，1个升压站，35

个风机 

20 秦皇岛青龙 35kV罗杖子输变电工程 0.29  安子岭村 市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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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秦皇岛青龙祖山 35千伏输变电工程 0.29  牛心山村 市重点 

22 秦皇岛青龙岭东 35千伏输变电工程 0.29  岭东村 市重点 

23 秦皇岛北马道 110千伏输变电工程 0.38  凉水河乡 市重点 

24 秦皇岛温泉 110千伏输变电工程 0.40  赵杖子村 市重点 

25 秦皇岛大巫岚 110千伏输变电工程 0.40  核桃沟村 市重点 

26 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 20MW风力发电工程 4.00  三拨子乡、娄杖子镇、凉水河乡 
市重点，1个升压站，10

个风机 

27 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 100MW风力发电工程 6.00  
肖营子镇、七道河乡、草碾乡、

青龙镇 

市重点、1个升压站，50

个风机 

28 秦皇岛河南 110kV输变电工程 0.41  河南村 市重点 

29 秦皇岛青龙山神庙 35kV输变电工程 0.27  山神庙村 市重点 

30 秦皇岛青龙张丈子 35kV输变电工程 0.27  张杖子村 市重点 

31 草碾乡华山村光伏发电项目 4.00  草碾乡 市重点、含升压站 1座 

32 土门子镇土门子村光伏发电项目 4.00  土门子村 市重点、含升压站 1座 

33 祖山镇安门口村光伏发电项目 3.00  安门口村 市重点、含升压站 1座 

34 七道河乡五道河村光伏发电项目 4.00  五道河村 市重点、含升压站 1座 

35 隔河头镇罗汉洞村光伏发电项目 2.00  罗汉洞村 市重点、含升压站 1座 

36 隔河头镇界岭村光伏发电项目 3.00  界岭村 市重点、含升压站 1座 

37 朱杖子乡光伏发电项目 4.00  朱杖子乡 市重点、含升压站 1座 

38 七道河乡城北村光伏发电项目 4.00  城北村 市重点、含升压站 1座 

39 祖山镇光伏发电项目 2.00  祖山镇 市重点、含升压站 1座 

40 草碾乡光伏发电项目 10.00  草碾乡 市重点、含升压站 1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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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马圈子镇三十六磙子村光伏发电项目 4.00  马圈子镇 市重点、含升压站 1座 

42 土门子镇东蒿村 4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3.00  东蒿村 市重点、含升压站 1座 

43 马圈子镇杨杖子村光伏发电项目 3.00  杨杖子村 市重点、含升压站 1座 

44 青龙镇风电发电项目 3.50  
青龙镇、草碾乡、七道河乡、肖

营子镇、桃林口水库 

市重点，1个升压站，50

个风机 

45 秦皇岛抚宁风电场项目 2.00  祖山镇、龙王庙乡 
市重点，1个升压站，50

个风机 

46 平方子乡风力发电项目 2.20  平方子乡 
市重点，1个升压站，50

个风机 

47 青龙 100 兆瓦风电项目 6 龙王庙乡、凤凰山乡 
市重点，1个升压站，50

个风机，60个塔基 

48 土门子 50兆瓦风电项目 4.00  土门子镇、大石岭乡、马圈子镇 
市重点，1个升压站，25

个风机 

四、矿山项目 

1 青龙县马圈子镁矿 0.50  马圈子镇 县级、新建 

2 青龙县石矿 6.00  青龙镇、肖营子镇 市重点、计划开工项目 

3 青龙三星口乡多金属矿 15.00  东转城号村、三星口村 市重点 

五、旅游项目 

1 青龙乌龙谷风景区 3.00  祖山镇 新建 

2 青龙山地休闲体育公园 3.20  青龙镇 （已建成） 

3 桃林口生态旅游区 6.80  桃林口水库 新建 

4 青松岭风景旅游区 15.00  温杖子村 县级 

5 神石沟光生态旅游风景区 10.00  石杖子村 市重点 

6 花场峪抗日遗迹 15.00  祖山镇 市重点 

7 祖山综合旅游风景区 30.00  祖山镇、隔河头镇 市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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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天然石长城风景区 5.00  干沟乡、三星口乡 市重点 

9 阳山洞风景区 2.00  干沟乡 市重点 

10 八仙洞景区 2.00  干沟乡 市重点 

11 花果山风景区 2.00  隔河头镇 市重点 

12 五凤山风景区 1.00  娄杖子镇 市重点 

13 黄金溶洞风景区 1.00  凉水河乡 市重点 

14 仙缘湖风景区 2.00  马圈子镇 市重点 

15 冰沟大峡谷风景区 15.00  大石岭乡 市重点 

16 都山旅游风景区 13.50  青龙镇、都山林场 市重点 

17 冷口温泉旅游风景区 20 温泉村、白家店村、光明村 市重点 

18 凤凰生态谷旅游景区 5 凤凰山乡歪顶沟村 市重点 

19 子母象风景观光景区 3 龙王庙乡郝杖子村 市重点 

20 黄金工业遗址旅游区 3 三星口乡陶杖子村 市重点 

21 大森店遗址旅游区 3 隔河头镇大森店村 市重点 

22 城山沟长城遗迹旅游区 3 隔河头镇城山沟村 市重点 

23 龙潭生态谷旅游区 3 青龙镇西双山村 市重点 

24 边杖子温泉旅游区 3 八道河镇边杖子村 市重点 

 25 牛心山生态旅游区 3 祖山镇牛心山村 市重点 

 
注：重点建设项目包括原规划、屡次规划调整完善和本次调整完善增加的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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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规划调整完善指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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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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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青龙满族自治县相关部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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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承担单位营业执照及单位法人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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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承担单位土地规划资质证书复印件 

 

 

 

 

 

 

 

 

 

 

 

 

 

 

 

 

 



青龙满族自治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 

 

 

74 

 

 

 

 

 

 

 

 

 

 

 

 

 

 

 

 

 

 

 



青龙满族自治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 

 

 

75 

6.编制人员名单 

 
 


